
台北城市科技大學休閒事業管理學

碩士學位

新北市第二、三屆市議員

東吳大學政治學系

新北市立秀峰高級中學

中國國民黨瑞芳區黨部執行長

新北市瑞芳區民眾服務社主任

中國國民黨青年部主任

中國國民黨副發言人

財團法人青年和平團執行長

侯友宜2018年新北市長競選總部

委員

中國國民黨青年團總團長暨青年中

常委

第九屆不分區立法委員候選人

選賢與能     踴躍投票     慎重圈選

新北市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第10選舉區選舉公報
新北市選舉委員會  編印

新北市議會第4屆議員選舉，經定於中華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舉行投票。茲依公職人員
選舉罷免法第47條規定，將候選人所填之政見及個人資料刊登如下，候選人個人資料係依據候選人所填列資料刊登，如有
不實，由候選人自行負責。

第10選舉區（平溪區、瑞芳區、雙溪區、貢寮區）候選人

第1張，共1張 杜絕賄選 淨化選風

號次

1

經

歷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政

見

號次

2

經

歷

姓名

出  生
年月日

政

見

林裔綺 性別 女

學

歷
出生地 臺灣省宜蘭縣

57年04月26日 推薦之
政   黨 民主進步黨

一、督促新北市衛生局針對瑞芳區醫療長照大樓依約於115年完工啟用，以提升東北角四區醫療品質。

二、要求市府水利局針對瑞芳區汙水下水道(總經費23億，已核定)，必須依照期程於113年正式動工，以解決汙水排放問題。

三、為提升瑞芳城鄉風貌改善，並解決長期平交道所延伸的交通問題，推動瑞芳火車站大平台計劃，並要求市府加速與中央溝

通協調爭取經費。

四、要求市府針對非都市計劃內之老舊房屋放寬修繕規定，並制定相關自治條例，以解決東北角四區老舊房屋修繕及改建問題。

五、後疫情時代，要求市府針對瑞芳水金九、平溪天燈、貢寮海洋音樂祭，推動相關觀光系列活動，以帶動觀光人潮，提升在

地經濟。

六、雙溪三貂生態隧道已正式啟用，但週邊環境配套措施不足，持續要求市府全力改善，以帶動雙溪區觀光產業。

七、為提升東北角四區農、漁民福利，要求市府持續滾動式檢討，擴大增列預算與補助，以照顧農、漁民生計。

八、因應氣候變遷地球暖化，要求市府水利局提高簡易自來水預算，以解決山區民眾夏日無水飲用之問題。

九、要求市府增設關懷據點與日照中心，並落實長照計劃。另為減低年輕家庭負擔，應增設公共托嬰中心，並優化褓姆素質與

福利。

十、結合教育部生生用平板政策，爭取東北角各校教室均設置大屏及遠距教學設備，打造孩子以科技力連結國際競爭力的學習

環境。

蕭敬嚴 性別 男

學

歷
出生地 臺北市

81年12月15日 推薦之
政   黨 中國國民黨



2404

2405

2406

2407

2408

2409

2410

2411

2412

2413

2414

2415

2416

2417

2418

2419

2420

2421

薯榔市民活動中心

菁桐市民活動中心

白石市民活動中心

平溪市民活動中心

平溪國小禮堂

嶺腳市民活動中心

東勢市民活動中心

龍安市民活動中心

十分國小三年級教室

南山市民活動中心

十分國小四年級教室

平湖市民活動中心

瑞芳國小

新北市政府稅捐稽徵處
瑞芳分處

龍興市民活動中心

三里市民活動中心

龍安市民活動中心

龍川市民活動中心

薯榔里

菁桐里

白石里

石底里

平溪里

嶺腳里

東勢里

十分里

望古里

南山里

新寮里

平湖里

龍潭里

龍興里

龍興里

龍鎮里

龍安里

龍川里

靜安路二段６３號

菁桐街６５之１號

靜安路二段２４１號

公園街１７號

平溪街５６號

嶺腳寮１４號

竿蓁林６２之１號

十分街３１３號

十分街１５７號

靜安路三段２３２號

十分街１５７號

大湖１０號

中山路２號

明燈路三段４２號一樓

民權街１０號

瑞芳街２３號２樓

瑞芳街１１２巷７號

一坑路７０號之７、之８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7

8-13

全里

全里

1-5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2422

2423

2424

2425

2426

2427

2428

2429

2430

2431

2432

2433

2434

2435

2436

2437

2438

2439

龍巖宮子平樓

瑞芳高工（機車停車場）

社團法人愛福家協會

爪峰市民活動中心

瑞芳國中

瑞芳國中

瑞芳國中

忠仁廟

空屋

東和市民活動中心

柑坪市民活動中心

弓橋社區活動中心

猴硐市民活動中心

光復市民活動中心

碩仁里社區守望相助站

吉安宮集會所

吉安宮集會所

吉安市民活動中心

龍川里

龍山里

爪峯里

爪峯里

爪峯里

新峰里

新峰里

新峰里

東和里

東和里

柑坪里

弓橋里

猴硐里

光復里

碩仁里

吉慶里

吉慶里

吉安里

明燈路三段１５２號

瑞芳街６０號

三爪子坑路１８號

三爪子坑路２７９之２號

三爪子坑路１號

三爪子坑路１號

三爪子坑路１號

三爪子坑路３０９之２號

中山路１６０號

中山路２０號

明燈路一段８２之１號

九芎橋路２３號

侯硐路２５號

柴寮路３０９號

魚寮路１１０號之６

瑞竹路９１之１號

瑞竹路９１之１號

大埔路２３巷２０號之１

6-11

全里

2-4,13,14

5-8,12

1,9-11

1-6

7-8

9-14

1-6

7-14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7

8-18

1-3,7-10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瑞
芳
區

2440

2441

2442

2443

2444

2445

2446

2447

2448

2449

2450

2451

2452

2453

2454

2455

2456

2457

2458

吉慶國小

吉慶國小

上天里活動中心

原市立幼兒園長興分班

福德宮

傑魚市民活動中心

基山市民活動中心

九份國小

長樂市民活動中心

福住市民活動中心

頌德市民活動中心

瓜山社區老人長壽俱樂
部

銅山市民活動中心

新山市民活動中心

瓜山國小

洞市民活動中心

威遠廟

南雅里活動中心

空屋

吉安里

吉安里

上天里

上天里

傑魚里

傑魚里

基山里

永慶里

崇文里

福住里

頌德里

瓜山里

銅山里

新山里

石山里

濓洞里

濓新里

南雅里

鼻頭里

大埔路９５號

大埔路９５號

大寮路４９巷５之１號

粗坑口路１巷２之２號

魚坑路５８號

魚坑路２４５巷２之１號二樓

輕便路１９４號

崙頂路１４５號

街頂巷５６之１號

佛堂巷３６號之１附近

石碑巷５５號附近

金光路８９號

祈堂路７４號之１

金光路２４１之１號

五號路３０６號

洞頂路２３５之１號

明里路７之１號

南雅路４１之１號

鼻頭路１８７號

4-6

11-16

1-7

8-12

1-7

8-10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瑞
芳
區

2459

2460

2461

2462

2463

2464

2465

2466

2467

2468

2469

2470

2471

2472

2473

2474

2475

2476

2477

市立幼兒園海濱分班

瑞濱國小

瑞濱國小

深澳市民活動中心

雙溪綜合市場二樓

南天宮

新基市民活動中心

慈安宮

牡丹市民活動中心

中正市民活動中心

牡丹國小

平林市民活動中心

梅竹蹊市民活動中心

上林國小

外柑市民活動中心

長源市民活動中心

共和市民活動中心

保民殿

前合壽產業股份有限公
司

海濱里

瑞濱里

瑞濱里

深澳里

雙溪里

新基里

新基里

三港里

牡丹里

牡丹里

三貂里

平林里

平林里

上林里

外柑里

長源里

共和里

魚行里

魚行里

濱二路６８之１號

瑞濱路３４號

瑞濱路３４號

深澳路６７之１號

太平路５０號２樓

新基北街６４號

新基西街１５號

三港７號

下坑３６號

中正路６４號

政光３號

外平林５２號

梅竹蹊１巷４號

內平林６０號

外柑腳４９號

柑腳１９號

中山路４１巷６號

魚杭１號

坤溪３－５號

全里

1-3,6-13

4-5

全里

全里

8-14

1-7,15-17

全里

7-22,27-
38

1-6,23-26

全里

4-12

1-3,13,14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14

15-29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2478

2479

2480

2481

2482

2483

2484

2485

2486

2487

2488

2489

2490

2491

2492

2493

2494

2495

2496

泰平市民活動中心

貢寮市民活動中心

龍吉市民活動中心

貢寮國小吉林校區

雙玉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雙玉里集會所

利洋宮

馬崗市民活動中心

福隆國小

福隆青少年活動中心

昭惠廟

澳底國小(樂齡中心)

澳底國小(大禮堂)

澳底公園風雨操場旁

仁里第一市民活動中心

五美市民活動中心

福安廟

和美市民活動中心

和美國小

泰平里

貢寮里

龍崗里

吉林里

雙玉里

雙玉里

福連里

福連里

福隆里

福隆里

龍門里

真理里

真理里

仁里里

仁里里

美豐里

美豐里

和美里

和美里

溪尾寮４６號

長泰路１８之２號

嵩陽街４１之４號

內寮街５５號

德心街１１之１號

田寮洋街４４號

福興街２５號

馬崗街３１之６號

東興街３５號

福隆街６０號

龍門街７４之１號

延平街１０號

延平街１０號

仁愛路４３號

仁義街８號

丹裡街１６之１２號

雞母嶺街７號

和美街３５之２號

龍洞街１之９號

全里

全里

全里

全里

1-12

13-23

1-9

10-16

1-7,18-22

8-17

全里

1-9

10-22

1-7,14-16

8-13

1-11

12-21

1-12

13-21

區
別

投開票
所編號 投開票所名稱 投開票所地址 所屬里別 所屬鄰別

平
溪
區

瑞
芳
區

雙
溪
區

瑞
芳
區

貢
寮
區

雙
溪
區

貳、投開票所一覽表：

壹、選舉投票有關規定包括下列內容：
一、投票時間：民國111年11月26日（星期六）上午8時起至下午4時止。 11.  選舉票圈選示範圖如下（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各種書件表冊格式七之（三）地方公職人員選舉選舉票式樣）：

　    　

圈 選 欄 號 次 欄

號 次

相 片 欄

相 　 片

候 選 人 姓 名 欄

姓 名

　※請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圈蓋選舉票，選舉票「蓋章」或「按指印」，無效。

1. 市長選舉票為淺黃色。
2. 區域議員選舉票為白色。
3. 山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綠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山地原住民」字樣。
4. 平地原住民議員選舉票為淺藍色。另應於右上角加印直徑3公分紅色圓圈，並於圓圈內加印「平地原住民」字樣。
5. 烏來區長選舉票為金黃色。
6. 烏來區民代表選舉票為淺橘色。
7. 里長選舉票為粉紅色。

1、中華民國國民年滿20歲，即民國91年11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出生，除受監護宣告尚未撤銷者外，在各該選舉區內繼續居住4個月以上，即民國111年7月26日以前(包括當日)
遷入設有戶籍，至民國111年11月25日繼續居住者，有市長、市議員、烏來區區長、烏來區區民代表、里長選舉投票權。【上開居住期間，在行政區域劃分選舉區者，仍以行
政區域為範圍計算之。但於選舉公告發布後，遷入各該選舉區者，無選舉投票權。】

2、原住民選出之議員，其選舉人須符合前款規定，並分別具有「平地原住民」或「山地原住民」身分者為限。

1、投開票地點（見投開票所一覽表。市長選舉得省略，但應加註：「投開票所一覽表與議員選舉同，詳見議員選舉公報投開票所一覽表」，又各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里長選舉
公報，亦得註明參閱各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烏來區選務作業中心編印之烏來區長、區民代表選舉公報，亦得註明參閱該區所屬之議員選舉區選舉公報）。

2、投票時攜帶本人國民身分證、印章及投票通知單；未攜帶投票通知單者，務請記住投票通知單上之號碼，於領票時告知發票管理員。
3、選舉人照顧之 6 歲以下兒童得隨同選舉人進入投票所，但不得有妨礙或擾亂投票之行為。
4、選舉人應於規定之投票時間內到場投票，逾時不許入場，但已於規定時間內到場，尚未投票者仍可投票。選舉人應一次進入投票所投票，離開投票所後，不得再次進入投票所

投票。
5、選舉人或其陪同家屬不得攜帶手機及其他攝影器材進入投票所，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1項規定，處新臺幣3萬元以上30萬元以下罰鍰。
6、任何人不得於投票所以攝影器材刺探選舉人圈選選舉票內容。違反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6條第2項規定，處5年以下有期徒刑，併科新臺幣50萬元以下罰金。
7、選舉人圈選後，不得將圈選內容出示他人，違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8、在投票所或開票所有下列情事之一者，經投票所主任管理員會同主任監察員令其退出，而不退出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5條之規定，處2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20萬元以下罰金：
（1）在場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不服制止。
（2）攜帶武器或危險物品入場。
（3）有其他不正當行為，不服制止。

9、選舉人領得選舉票後，應立即使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自行圈選，並將選舉票摺疊投入票匭，不得逗留；如將選舉票攜出投票所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
第1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下罰金；如將選舉票以外之物投入票匭，或故意撕毀領得之選舉票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10條第8項
之規定，處新臺幣5,000元以上5萬元以下罰鍰。

10、在投票所四周30公尺內，喧嚷或干擾勸誘他人投票或不投票，經警衛人員制止後仍繼續為之者，依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108條第2項規定，處1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科
新臺幣1萬5,000元以下罰金。

二、選   人資格：

三、選   人投票應注意事項：
四、選   票顏色：

1. 圈選2人以上。
2.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發之選舉票。
3. 所圈位置不能辨別為何人。
4. 圈後加以塗改。
5. 簽名、蓋章、按指印、加入任何文字或符號。
6. 將選舉票撕破致不完整。
7. 將選舉票污染致不能辨別所圈選為何人。
8. 不加圈完全空白。
9. 不用選舉委員會製備之圈選工具。　　　　　　　

五、選   票有下列情形之一者無效：

六、防疫宣導注意事項：

1.  選舉人前往投票時應佩戴口罩，配合量測體溫以及手部
消毒。

2.  嚴重特殊傳染性肺炎防疫規定及選務防疫措施，請參見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網站(https://www.cdc.gov.tw)
及中央選舉委員會網站(https://www.cec.gov.tw)。 

衛生福利部疾病管制署 中央選舉委員會

七、其他：

公職人員選舉罷免法第29條第1項 候選人名單公告後，經
發現候選人在公告前或投票前有下列情事之一者，投票前
由選舉委員會撤銷其候選人登記；當選後依第121條規定
提起當選無效之訴：一、候選人資格不合第24條第1項至
第3項規定。二、有第26條或第27條第1項、第3項之情事
。三、依第92條第1項規定不得登記為候選人。


